
 

押
票 

立
押
票
潘
簡
亭
。
今
將
自
置
嘉
所
潘
廣
大
字
號 

塩
額
正
引
十
道
，
押
到
美
文
兄
名
下
曹
平
元 

銀
弍
拾
兩
正
。
其
銀
當
即
收
足
其
引
自
嘉
慶
拾 

年
春
季
起
即
歸 

美
處
領
銷
，
以
租
抵
利
，
取
贖 

之
日
按
季
扣
算
，
正
課
銀
兩
隨
引
辦
納
，
欲
後
有
憑
， 

立
此
押
票
存
照
。 

隨
票
交
出
憲
頒
額
照
壹
紙
，
計
年
額
四
十
引
。 

嘉
慶
十
一
年
六
月 

 

日
立
押
票 

潘
簡
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
見 
吳
廣
也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潘
允
礽 

 

信 

 


